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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车辆非法改装整顿工作的通知（办

字[2006]28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： 2004

年6月，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下发了《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非

法改装问题整顿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字[2004]第53号），对开展

车辆非法改装问题整顿工作进行了部署。到去年底，全国工

商行政管理机关共出动执法人员14万多人次，检查车辆改装

企业8.6万家，查处违法案件2000余起，取缔非法改装企业728

家，有效地打击了车辆非法改装行为。但各地整顿工作开展

还不够平衡，与“基本杜绝非法改装”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

的差距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5]30号）和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

作领导小组《2006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》的要求，国家工商

总局决定在全国继续深入开展车辆非法改装整顿工作。现就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以建立案

件回查制度为重点，进一步加大整顿工作的力度。一是要建

立对查办终结的案件实行定期回查和记录制度，防止违法行

为死灰复燃，巩固整顿成果。二是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

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求，会同有

关部门采取联合执法行动，对本地区登记在册的车辆改装企

业进行一次认真检查，依法规范车辆改装行为。三是要根据

《2006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》和当地治超工作领导小组的统

一部署，积极参加治超站点联合打击车辆非法改装专项行动



，深挖案件线索，坚决查处取缔未经登记的车辆非法改装单

位和窝点。四是要加强与当地治超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

协调配合，建立健全车辆非法改装信息通报和案件协查移送

机制，进一步增强监管合力。 二、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

正确适用法律法规，增强办案的准确性和权威性。对未取得

营业执照擅自从事车辆改装的，依据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

法》进行查处；对已取得营业执照擅自改装未经国家机动车

产品主管部门许可改装的车辆的，以及销售擅自改装的车辆

的，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进行查处；对已取得营业执照

的企业改装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改装的车型，不

执行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或者不严格进行机动车成品质

量检验，致使质量不合格的机动车出厂销售的，依据《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的规定，移交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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